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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案件基本证据要求》

[bookmark: _GoBack]1.1 适用范围
本证据要求适用于贵州省范围内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的刑事诉讼活动，包括立案、侦查、起诉和审判的全过程。
1.2 遵守法定程序
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收集、审查、应用证据必须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客观、全面地收集、审查、核实和认定证据。
1.3 证据概念、种类
凡是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
证据有以下几种：
（一） 物证；
（二） 书证；
（三） 证人证言；
（四） 被害人陈述；
（五）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六） 鉴定意见；
（七） 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
（八） 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以上证据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并且经过当庭举证、质证、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1.4 证明对象
需要用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包括：
（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的身份情况；
（二）被指控的犯罪事实是否存在；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实施了犯罪行为；
（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的主观罪过、起因、动机、
目的、时间、地点、手段、过程、后果以及其他情节；
（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共同犯罪以及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
（六）作为从重、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理由的事实；
（七）有关附带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理的事实；
（八）有关管辖、回避、延期审理等的程序事实；
（九）其他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
1.5 免证事实
下列事实不需要证明：
（一）众所周知的事实；
（二）自然规律和定理；
（三）国内法律及其有效解释。
1.6 推定
下列事实推定为真实，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一）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所确认的事实；
（二）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
（三）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证明的事实；
（四）国家机关公文、证件上记载的事实。
1.7 举证责任
在公诉案件中，公诉机关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公诉机关应当全面提供证明被告人有罪、罪重、罪轻的证据，并根据法庭要求提供可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的证据。在自诉案件中，自诉人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但有提供证据证明
自己无罪、罪轻的权利。人民法院不负有举证责任。
1.8 证明标准
刑事案件不仅应当做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而且必须排除合理怀疑。
合理怀疑是指：
（一）现有证据不能完全涵盖案件事实；
（二）有现象表明某种影响案件真实性的情况可能存在，且不能排除；
（三）存在根据常识可能发生影响案件真实性的情况。
1.9 证明效力
原始证据的证明效力一般来说大于传来证据。收集、运用证据应当遵循原始证据优先规则。如果能够收集原始证据的，必须收集原始证据。
1.10 全面收集证据
侦查人员要全面收集、客观制作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案起因、动机、目的、时间、地点、手段、过程、后果等的物证、书证、现场勘验笔录、鉴定意见等证据，防止片面重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倾向。侦查人员应当依法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不得隐匿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证据。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犯罪事实、无罪或者罪轻的事实、申辩和反证，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的证明自己无罪、罪轻的证据，侦查机关应当认真核查；对有关证据，无论是否采信，都应当如实记录、妥善保管，并连同核查情况附卷。
1.11 物证、书证的提取、扣押
收集物证、书证时，应当制作提取、扣押笔录，必要时可以同步录音录像、拍照。在搜查、勘验、检查时发现物证、书证时，应当通过搜查笔录或勘验、检查笔录反映物证、书证的特征、来源及其扣押情况。经勘验、检查、搜查提取、扣押的物证、书证，应当附有相关笔录、清单，笔录、清单应经侦查人员、物品持有人、见证人签名，没有物品持有人签名的，要注明原因；相关笔录、清单应当注明物品的名称、特征、数量、质量等。对物证、书证来源及提取、扣押情况有争议的，由物证、书证收集者或者提供者进行证明。
1.12 物证、书证的收集
调取物证应当调取原物。原物不能搬动或者系易损坏、消失、变质及易燃、易爆物品，或者因保密需要不能调取原物的，可以将原物拍照、录像或制模。对原物拍照、录像及制模应当足以反映原物的外形和特征。调取书证应当调取原件。取得原件有困难或者因保密、档案材料管理等限制难以调取原件的，可以调取复印件，并注明原件存放地点、提供人姓名、单位等。书证有更改迹象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或者书证的副本、复制件不能反映书证原件及其内容的，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物证照相、录像、制模和调取书证复印件的，应当对不能调取原物、原件的原因、复制的过程和原物、原件存放地点做出说明，并由制作人员和原物证、书证持有人或持有单位有关人员、见证人签名或盖章。
1.13 物证、书证的固定
物证、书证应当交当事人或者证人辨认，必要的时候可以进行鉴定。对现场遗留与犯罪有关的具备鉴定条件的血迹、体液、毛发、指纹等生物样本、痕迹、物品，应当进行 DNA、指纹等鉴定，并与被告人或者被害人的相应生物检材、生物特征、物品等进行比对。鉴定，应当全面、科学，并穷尽鉴定手段。依法应当返还的物证，应当制作足以反映原物性质、特征、数量的照片、视频或者复制品。
1.14 证人、被害人询问笔录
首次询问证人、被害人时，应当告知证人、被害人有关作证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询问证人、被害人应当个别进行。询问未成年证人时，应当通知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合适成年人到场，并在询问笔录中注明法定代理人或者合适成年人是否到场。询问笔录的制作、修改应当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应当注明询问的起止时间和地点，并交由证人、被害人阅读后签字确认。没有阅读能力的，应当向他宣读。根据案件需要，询问过程可以同步录音、录像。
1.15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讯问笔录
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符合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首次讯问时，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关权利义务和法律规定；应当完整记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姓名、年龄、民族、籍贯、文化程度、职业、住址、身份证号码、家庭成员、犯罪时住址、有无前科等情况。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应当通知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合适成年人到场，并注明法定代理人或者合适成年人是否到场。讯问笔录的制作、修改应当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应当注明讯问的具体起止时间和地点，并交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阅读后签字确认。没有阅读能力的，应当向他宣读。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不得选择性地录制，不得剪接、删改。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后，侦查人员对其讯问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1.16 勘验、检查笔录
勘验、检查应当依法进行，笔录的制作应当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勘验、检查人员和见证人应当在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下列人员不得担任见证人：
（1）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具有相应辨别能力或者不能正确表达的人；
（2）与案件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人；
（3）人民警察、公安机关其他工作人员、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和公安、司法机关辅助人员在各自机关管辖案件时；现场勘验检查工作记录应当客观、全面、详细、准确、规范，能够作为核查现场或者恢复现场原状的依据。现场勘验笔录正文需要载明现场勘验过程及结果，包括与犯罪有关的痕迹和物品的名称、位置、数量、性状、分布等情况，尸体的位置、衣着、姿势、血迹分布、性状和数量以及提取痕迹、物证情况等。对现场进行多次勘验、检查的，在制作首次现场勘验检查工作记录后，逐次制作补充勘验检查工作记录。勘验、检查现场时，应当邀请一至二名与案件无关的公民作见证人。由于客观原因无法由符合条件的人员担任见证人的，应当在笔录材料中注明情况，并对相关活动进行录像。补充进行勘验、检查的，应当说明再次勘验、检查的原由，前后勘验、检查的情况是否矛盾等。
1.17 辨认笔录
辨认应当在侦查人员主持下进行，主持辨认的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辨认前应当禁止辨认人与被辨认对象见面。辨认时，应当将辨认对象混杂在特征相类似的其他对象中，侦查人员不得给辨认人任何暗示，辨认活动应当个别进行。辨认犯罪嫌疑人时，被辨认的人数不得少于七人；对犯罪嫌疑人照片进行辨认的，不得少于十人的照片；辨认物品时，混杂的同类物品不得少于五件。对场所、尸体等辨认对象进行辨认，或者辨认人能够准确描述物品独有特征的，陪衬物不受数量限制。对辨认经过和结果，应当制作辨认笔录，由侦查人员、辨认人、见证人签名。必要时，应当对辨认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
1.18 鉴定意见
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应当具有法定资质，检材的来源、取得、保管、送检应当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并与相关提取笔录、扣押物品清单等记载的内容相符。侦查人员应当做好检材的保管和送检工作，并注明检材送检环节的责任人，确保检材在流转环节中的同一性和不被污染。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应当按照鉴定规则，运用科学方法独立进行鉴定。鉴定意见应当注明提起鉴定的事由、鉴定委托人、鉴定机构、鉴定要求、鉴定过程、鉴定方法、鉴定日期等相关内容，鉴定机构加盖司法鉴定专用章并由鉴定人签名、盖章。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否则，
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鉴定意见应当告知相关当事人。
1.19 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应当附有提取过程的说明，来源合法。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的收集程序、方式应当符合法律及有关技术规范；经勘验、检查、搜查等侦查活动收集的电子数据，应当附有笔录、清单，并经侦查人员、电子数据持有人、见证人签名；没有持有人签名的，应当注明原因；远程调取境外或者异地的电子数据的，应当注明相关情况；对电子数据的规格、类别、文件格式等应当注明清楚。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应当为原件，取得原件确有困难或者有其他原因不能调取原件的，可以调取复制件。是复制件的，应当附有无法调取原件的原因、复制件制作过程和原件存放地点的说明，制作人、原视听资料持有人应当签名或者
盖章。对视听资料有疑问的，可以进行鉴定。
1.20 技侦资料的转化
侦查机关采用技术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如果使用该证据可能危及有关人员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产生其他严重后果，应当采取不暴露有关人员身份、技术方法等保护措施，必要的时候，可以由审判人员在庭外对证据进行核实。采用技术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作为证据使用的，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决定书应当附卷。
1.21 量刑证据的收集
除定罪证据以外，侦查机关还应当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这些证据主要包括犯罪动机目的、犯罪性质、犯罪情节、悔罪表现等说明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的材料。侦查机关还应当收集未成年人犯罪、老年人犯罪、限制行为能力人犯罪、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犯罪中止、从犯、胁从犯和教唆犯等量刑情节证据。对于共同犯罪案件，侦查机关应当充分收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地位作用差别、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方面不同的各种证据。
1.22 前科材料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系再犯、累犯或者具有犯罪前科的，侦查机关应当随案附刑事判决书、裁定书、释放证明等证明材料。
1.23 自首、立功材料
自首证据材料一般应当包括被告人投案经过、有罪供述以及能够证明其投案情况的其他材料。投案经过的内容一般应当包括被告人投案时间、地点、方式等。证据材料应当加盖接受投案单位的印章，并由接受人员签名。立功材料一般应当包括被告人检举揭发材料及证明其来源的材料、司法机关的调查核实材料、被检举揭发人的供述等。证据材料应加盖接收被告人检举揭发材料的单位印章，并有接收人员签名。被检举揭发案件已立案、侦破，被检举揭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公诉或者审判的，还应当有立案决定书、逮捕决定书、侦查终结报告、起诉意见书、起诉书、判决书等相关的法律文书。
1.24 被害人过错材料
侦查机关要收集能够证明被害人具有过错及过错程度、责任大小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视听资料、鉴定结论等证据材料。
1.25 程序性材料的收集
侦查机关要完善能够证明侦查行为合法性的各种程序性材料，包括搜查证、拘留证、拘留通知书、批准逮捕决定书、逮捕证、逮捕通知书、网上追逃材料、通缉令、鉴定意
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材料。
1.25.1 证明强制措施合法性的材料
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的，应当随案移送拘传证、取保候审决定书、保证金缴纳凭证或者保证人保证书、监视居住决定书、监视居住通知书、拘留证、拘留通知书、提请批准逮捕意见书、批准逮捕决定书、逮捕证、逮捕通知书等证明采取强制措施具有合法性的材料。
1.25.2 证明搜查、扣押、查询、冻结行为合法性的材料
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物品、住所和其他有关地方进行搜查的，应当随案移送相应的搜查证。执行拘留、逮捕的时候，遇有下列紧急情况之一的，不用搜查证也可以进行搜查：
（一）可能随身携带凶器的；
（二）可能隐藏爆炸、剧毒等危险物品的；
（三）可能隐匿、毁弃、转移犯罪证据的；
（四）可能隐匿其他犯罪嫌疑人的；
（五）其他突然发生的紧急情况。
侦查机关决定扣押相关涉案物品、文件的，应当制作查封扣押决定书、扣押笔录、查封、扣押物品、文件清单，并随案移送。侦查机关向金融机构等单位查询犯罪嫌疑人的存款、汇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的，应当随案移送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协助冻结财产通知书等能够证明查询、冻结行为合法性的证据材料。
1.25.3 证明讯问行为合法性的材料
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随案移送能够证明讯问过程合法性的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看守所体检表、押解出入所证明、身体检查记录等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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